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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

我国拟立法取消行政强拆
须由政府申请法院强制执行

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5

日电(记者 陈菲 崔清

新) 国务院法制办 15

日公布了《国有土地上

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

(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

稿)》全文，再度就“新

拆迁条例”立法征求公

众意见。根据意见稿，

行政强制拆迁将取消，

须由政府申请法院强制

执行。

今年 1 月 29 日，国务
院法制办对《国有土地上房屋
征收与补偿条例(征求意见稿)》首

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对此，社会高度

关注、讨论热烈。截至 3 月 3 日，共收到

意见和建议 65601 条。

针对群众关心的房屋征收的补偿问
题，二次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，“对被征
收房屋价值的补偿金额，不得低于房屋
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

产的市场价格。被征收房屋的价值，由具
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，按照
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。”

征收范围的确定即公共利益的界定

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。二次征求意

见稿规定建设项目都应当符合国民经济

和社会发展规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城乡

规划和专项规划，并明确因政府组织实施

的能源、交通、水利以及教科文卫体、资源

环保、防灾减灾、社会福利、市政公用等公

共事业以及国家机关办公用房建设需要可

以实行房屋征收。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

旧城区改建应当纳入市、县级国民经济和

社会发展年度计划，经市、县级人民代表大

会审议通过。

根据国务院法制办的通知，公众可以在
2010年12月30日前，登录“中国政府法制信息

网”，或者通过信函、电子邮件方式(fwzs@
chinalaw.gov.cn)，对二次征求意见稿发表意见。

拟禁止建设单位参与搬迁

据新华社北京12

月15日电(记者 崔清

新 杨维汉) 国务院

法制办15日公布的《国

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

补偿条例(第二次公开

征求意见稿)》明确规定，

政府是房屋征收和补偿的

主体，禁止建设单位参与搬迁活动。

按照现行规定，建设单位是拆迁

人，可以自行拆迁，也可以委托拆迁单

位实施拆迁。国务院法制办有关负责

人表示，由于拆迁速度和建设单位、拆

迁单位的经济利益相关，容易造成拆

迁人与被拆迁人矛盾激化。这是由当

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。

第二次公布的征求意见稿规定，政
府房屋征收部门可以委托房屋征收实

施机构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

作。房屋征收实施机构应当在委托范围
内承担具体工作，不得以营利为目的。

房屋征收部门对房屋征收实施机构实

施房屋征收与补偿的行为应当负责监

督，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。

拟禁止暴力逼迫搬迁

据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国

务院法制办公室15日在其网站全文
公布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

例(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稿)》，意见

稿明确禁止采取暴力、胁迫等非法方
式逼迫搬迁，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。

意见稿规定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
得采取暴力、胁迫以及违反规定中断

供水、供热、供气、供电和道路通行等

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。

意见稿在法律责任条款中强调，采
取暴力、胁迫以及违反规定中断供水、

供热、供气、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
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，造成损失的，依
法承担赔偿责任；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

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构成犯罪的，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尚不构成犯罪的，

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

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。

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沈岿表示，

意见稿对暴力等方式野蛮搬迁活动是

严格禁止的，并对由此带来的法律责任

作了更加细致的规定。意见稿明确提

出，如果暴力野蛮搬迁造成损失，就要
承担赔偿责任。如果行政机关工作人员

出现这方面的问题，就要给予行政处

分，构成犯罪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。

规范房屋征收程序

据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国

务院法制办15日公布了《国有土地上

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(第二次公开征

求意见稿)》，意见对房屋征收进行了

明确的程序性规定。

国务院法制办有关负责人表示，程

序性规定是为了规范政府的征收活动，

切实保证在征收、补偿活动过程中统筹

兼顾好公共利益和被征收群众利益。

二次征求意见稿规定，房屋征收部

门拟定房屋征收范围、征收补偿方案，

报市、县级人民政府。市、县级人民政府

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，应当按照有关规

定进行风险评

估，组织有关

部门和专家论

证，并将房屋
征收范围、征

收补偿方案予

以公布征求意

见。房屋征收部门应当根据被征收人意

见，对房屋征收范围、征收补偿方案进

行修改，并报市、县级人民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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